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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 104年度第 1次老人保護暨獨居老人 
聯繫會報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4年 6月 2日(星期二) 09:30 

地點：永華市政中心 10樓東側小禮堂 

主持人：劉局長淑惠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傅譯嫻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業務報告 

  各業務單位報告（詳如書面資料）：洽悉。 

   參、上次聯繫會報執行情形追蹤 

 

提

案 
案由 處理情形 

主辦 

單位 
決議 

一 

針對假釋出獄更生人

部分，能否於出獄前

一週通報，請業務單

位行文法務部溝通。 

1. 法務部回覆：為協助收容

人出監後順利復歸社會，各

矯正機關針對即將出監之收

容人，會視個案之實際需

求，連結更生保護或相關社

會資源，提供必要之轉銜輔

導。惟以，收容人出監包含

期滿及假釋兩種型態，矯正

機關雖能確知期滿者之出監

日期，然經陳報核准假釋

者，院檢執行保護管束裁定

及命令到監後，及應于24小

時內釋放。爰此，針對假釋

出監者，僅能於法務部核准

假釋後，即通報社政單位先

行評估及預做規劃，尚難預

知假釋出監日期而於一週前

通知地方社政單位。 

社會局 解除列管 



 2 

2. 因應法務部無法事前知會

本府,已先行儲備安置機構

於接獲通知立即依個案需

求啟動緊安機制。 

3.本案建請解列 

二 

社區內獨居老人死亡

後留有遺產經查無任

何繼承人，後續該如

何處理。 

1.經洽詢律師表示，聲請選

任遺產管理人之「關係

人」身分，除有債權債務

關係者外，戶籍所在地區

公所亦可述明法律上利

害關係事由，向法院提出

聲請選任遺產管理人。由

法院判定是否符合關係

人身份，若被駁回亦可函

請檢察官協助。 

2.本案建請解列 

社會局 解除列管 

肆、討論提案 

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學甲區公所 

案由：醫院通報設籍臺南市流落高雄市的長者，因故無法遷戶籍也無

意願回台南市，因長期流落街頭，無固定收入，此次因病住院

(約一個月)，故通報之。 

說明：戶籍地與實際居住地不一致，導致長者無法申請台南市或高雄

市的任何一項社會福利補助而申請人卻有保障最低經濟生活

的需求。 



 3 

辦法：是否可以由縣市協調，讓長者入籍高雄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單

位或放寬不實際居住戶籍地(臺南)讓長者可以請領相關社會

福利津貼。 

社會局回應： 

1.本案應先由「住居所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」評估長

者有無需求須要協助，若評估長者有失能、失依陷困等情形，住居

所在地縣市政府應提供協助；若長者有緊急安置必要，其費用由長

者「戶籍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」支應。（老人保護

通報及處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） 

2.若長者無意願接受協助或安置，依現行地方政府實務執行並兼顧在

地老化精神，由長者住居所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後

續追蹤輔導及處置。（老人保護通報及處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二

款） 

決議：請學甲區公所先行協助個案申請中低老人生活津貼或老年年金

給付，以保障個案的最低經濟生活的需求，餘依老人保護通報

及處理辦法處理。 

 

  伍、臨時動議 

 

臨時動議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出單位：仁德區公所 

個案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設籍在仁德區，後因無法續租房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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戶籍逕遷至仁德區戶政事務所，但個案現實生活在後壁區居無定所，

無申請任何存簿，導致個案必須每月來回後壁及仁德，近期因距離問

題個案想放棄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資格，請問有何辦法可解套？ 

決議：為保障個案權益，請後壁區及仁德區承辦人雙方合力，由仁德

區公所協助個案每月提領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，並用現金袋

寄至後壁區公所，再由後壁區公所轉交個案簽收蓋章後將簽收

憑證寄回仁德區。 

 

臨時動議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出單位：仁德區公所 

個案領有國民年金 3500元，有一子具有一定之經濟能力，因此個案

無法再申請其他社會福利補助，近期個案一直以經濟不佳為由至公所

要錢，甚至拿水電費要求公所繳納，有通報至社會局，派家庭福利服

務中心社工介入處理，但個案問題一直存在且無改善跡象，請問針對

此個案如何續處？ 

決議：針對本案請家庭福利服務中心主責社工積極提供服務。 

 

  陸、老人保護通報事件宣導 

  柒、散會 12:10 


